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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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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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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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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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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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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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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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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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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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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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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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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12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樹居




            邱崇喆




            盧永吉




            陳啟仁




            陳冠宏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年度易字第513號，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2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追加起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樹居係豐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浩瀚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各簡稱豐邑建設公司、浩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綜理前開公司及所屬集團子公司頌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頌恩公司）等公司(下合稱豐邑機構)所有業務；被告邱崇喆係豐邑建設公司總經理；被告盧永吉、陳啟仁分別為頌恩公司之副總經理、協理；被告陳冠宏為頌恩公司「浩瀚一品」建案之工地主任（該建案位於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H16基地）；陳昇元（業經原審法院以105年度易字第518號判決有罪確定）係大工地錨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大工地錨公司）實際負責人。邱崇喆因與陳昇元曾有業務往來，自90年間起引薦無技師資格之陳昇元協助豐邑機構有關建案擋土設施之設計及施工業務。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明知應依經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發包施作，然陸續於95年至101年興建豐邑機構相關建案時，均擅自以陳昇元所設計之擋土設施取代該等建案業經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並發包施作；並於豐邑機構興建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即「豐采520」建案)時，推由陳啟仁委託陳昇元設計取代520建案經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陳昇元遂以所設計之地錨及18.5公尺之H型鋼擋土樁取代原設計之擋土樁，並經劉樹居所主持、邱崇喆參與之豐邑機構採購發包會議同意並發包施工，豐采520建案於97年4月2日開工，至98年間僅完成北向、西向部分H型鋼擋土樁施作後，因發生金融風暴及經濟不景氣而停工（上開部分雖違背建築術成規，因尚未生公共危險，不在起訴範圍）。
二、豐邑機構興建浩瀚一品及坍塌過程：
　　浩瀚公司於100年間委請趙英傑建築師事務所設計「浩瀚一品」建案，承造人為頌恩公司，趙英傑建築師事務所將該建案之結構設計委託夏沛禹結構技師設計，就基地開挖及支撐擋土(開挖深度18.4公尺)，計畫於該建案建物周邊環形施打深度24公尺之H型鋼(尺寸：H350X350X12X19，間距：80公分)擋土樁及如追加起訴書附表4所示之地錨擋土，嗣劉樹居、邱崇喆使趙英傑建築師於103年6月16日辦理浩瀚一品變更設計（開挖深度變更為19.4公尺），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陳啟仁明知夏沛禹所設計如追加起訴書附表4之上開擋土設計，業經結構外審通過，不得擅自變更，竟共同基於違背建築術成規之犯意聯絡，循豐邑機構施作擋土設施前例，在夏沛禹辦理結構變更設計並經外審通過前，未經夏沛禹同意，擅自推由陳啟仁於104年1月間委託陳昇元（另案已判決確定）為「浩瀚一品」基礎開挖為擋土設計，並將開挖深度擅自修改為預定變更之19.4公尺，陳昇元於設計時未依地質鑽探及試驗工程地基調查報告書之土壤參數、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地錨設計與施工準則及解說規範地錨擋土設施規定為設計，而係自行估算土壤參數，致其所設計之22.5公尺H型鋼擋土樁(尺寸：H300X300X10X15)之尺寸、長度均較原結構設計小，壁體貫入深度僅3.1公尺，不符合地質鑽探及試驗工程地基調查報告書建議貫入深度5公尺以上之要求，且所設計如附表5所示之地錨支撐之錨長未達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地錨設計與施工準則及解說所規範自由段長度應在4公尺以上且須深入超過設定破壞面、錨碇段原則上介於3至10公尺之規定，陳昇元完成前開設計後經陳啟仁、盧永吉檢具圖說送交豐邑機構採購發包會議討論，劉樹居、邱崇喆均明知簽證結構技師尚未辦理結構變更設計，更未經結構外審審查，本案建築執照亦尚未完成變更，除不應擅自修改結構技師原始擋土設計外，亦應待建築執照變更設計完成後依修正通過之擋土設計再行發包施工，未經結構技師同意即擅自修改擋土設計，進而可能導致擋土失效而有坍塌風險，竟仍基於與陳啟仁、盧永吉及陳昇元共同違背建築術成規之犯意聯絡，同意將「浩瀚一品」擋土工程部分逕以陳昇元所設計之擋土措施取代，頌恩公司遂將陳昇元設計之H型鋼樁於104年2月17日發包予不知情之采辰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采辰公司）施作，並將其中地錨工程發包與陳昇元所屬之大工地錨公司施作，頌恩公司遂於104年3月4日與大工地錨公司簽訂工程合約書，後建築師辦理變更設計過程中又將開挖深度修改為18.6公尺，陳啟仁獲知後通知陳昇元，陳昇元遂於104年5月4日再將擋土設計之H型鋼樁長度縮短為20.7公尺並調整地錨設計（調整地錨位置及預力如附表5，地錨長度不變），「浩瀚一品」工地主任陳冠宏明知應依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圖說施作，仍基於與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陳啟仁及陳昇元共同違背建築術成規之犯意聯絡，於104年5月1日起以陳昇元設計之圖面施作上開工地基礎開挖及擋土設施，采辰公司則依指示施作如起訴書附表6編號3之H型鋼樁，後大工地錨公司於104年7月14日至104年10月12日間施作如起訴書附表5所示3層地錨支撐，同期間豐邑建設公司規劃設計處協理趙家明要求夏沛禹為該建案辦理結構外審之變更設計審查，夏沛禹因此於104年10月7日前往工地勘查時發覺現場未依其設計之圖說施作地錨，提醒陳啟仁恐有危險，然陳啟仁不為所動稱：「已經做過很多都沒有問題」等語，夏沛禹於104年10月15日參加該建案結構外審變更設計審查時，再經審查委員提醒工地可能危險後趕抵工地，並以該工地有坍塌危險為由，要求應按圖施工並再加做一層地錨以避免坍塌，然陳啟仁、陳昇元、陳冠宏竟仍承前開犯意聯絡予以拒絕，仍依陳昇元設計之圖面繼續施工，後該工地果於104年10月24日16時50分許因擋土措施失效（地錨鬆脫、H型鋼擋土支撐倒塌）致工地東向空地之擋土發生崩塌（長度20公尺、寬度10公尺）；當日20時30分許，工地北向臨勝利十一路再次發生崩塌（長度50公尺、寬度10公尺）；104年10月26日21時許，工地東側臨莊敬北路又發生崩塌（長度35公尺、寬度10公尺），使工地附近空地、勝利十一路路面及莊敬北路人行步道崩壞，致生公共危險。因認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陳啟仁、陳冠宏（下稱劉樹居等5人）均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罪嫌。
三、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前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該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4044號、15680、16282、19928、21065號、113年度偵字第1087號起訴，現由原審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382號案件審理中（下稱本訴案件），劉樹居等5人所犯上開犯行，與本訴案件為相牽連之案件，為此追加起訴等語。
貳、按刑事訴訟法第265條雖規定：「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追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為之。」自法條形式以觀，檢察官祇須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就同法第7條所定相牽連的犯罪案件，追加起訴，即為適法（按此規定準用於自訴程序），採便宜主義，探究其目的，全在於訴訟經濟的考量，藉由程序的合併，達到簡捷的效果。基此，於該審最後審判期日以前，提出追加起訴書，載明所訴構成犯罪要件相關的人、事、時、地、物各情，或於審判期日，當庭以言詞（口頭）敘述上揭事項、載明筆錄，而對於被告的訴訟防禦權（在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結構，被告提升為訴訟的主體，控、辯雙方立於平等地位，相互攻防）無礙者，皆無不可。所謂訴訟經濟，包含人力、物力、時間、空間及各相關有形、無形需耗的節省，其中訴訟相關人員重疊、有關資料能夠通用、程序一次即足，最為典型。此種追加起訴，雖然附麗於原來案件的起訴，性質上猶係獨立的新訴，祇因可與原案合併審判，從而獲致訴訟經濟的效益。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立法意旨在於禁止相關人員恣意、濫用權利（力），而有意、無意延宕訴訟的順利審理終結。檢察官在案件移審以後，已經變成訴訟當事人的一方，自亦有其適用，同受規範。衡諸實際，案件如何完美切割或合併，直接影響其結案速度，間接影響心證形成，而訴訟關係的各方立場不同，衝突互斥難免，審判要既妥又速，除控方必須確實舉證外，審理範圍不能過於龐雜，亦屬關鍵，司法資源利用的分配、支援，更須用心規劃，否則不免淪為空談。倘若檢察官的追加起訴，雖然是屬於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定的相牽連案件，而卻案情繁雜（例如一人另犯其他繁雜的數罪；數人共犯其他繁雜的數罪；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繁雜的罪），對於先前提起的本案順利、迅速、妥善審結，客觀上顯然會有影響，並有害於被告訴訟防禦權（含律師倚賴權）的行使者，第一審法院自可不受檢察官恣意、濫權所拘束。遇此情形，受理不當追加起訴的法院，當然可以控方的追加起訴，不適合制度設計本旨為由，依同法第303條第1款關於「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的禁制規範，就追加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實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揭示的誡命（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經查：　　
一、本訴案件係於113年7月23日即繫屬原審法院，尚未言詞辯論終結，追加起訴案件則於114年4月15日繫屬原審法院，此經本院調閱本訴案件之電子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原審114年度易字第513號卷第5頁之收文戳章、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又上開兩案被告均有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3人，形式上固符合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要件。
二、惟觀諸本訴案件起訴事實為：被告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劉進乾、陳至忠及洪建興等人基於違背建築術成規、業務登載不實之犯意聯絡，將已通過結構外審審查通過之「豐采520」建案擅自變更設計、偷工減料，影響「豐采520」建案基地及其周邊道路、建築物安全，導致「豐采520」建案及周遭道路於111年至112年間5次坍塌，因此新竹縣政府自111年6月至112年5月數次命該建案停工，然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劉進乾仍基於違法復工之犯意繼續進行吊裝柱體、大樑、鋼構、向下開挖土方等施工行為，而時任新竹縣政府工務處處長之被告江良淵、工務處建管科路工之被告黃彧思明知「豐采520」建案已有違背停工命令違法施工情形，仍基於圖利之犯意，未予制止而默許「豐采520」建案繼續違法施工，而時任新竹縣政府縣長之被告楊文科則在「豐采520」建案發生第1、2、3次坍塌，尚未查悉坍塌原因前，基於圖利之犯意，同意「豐采520」建案復工，並由江良淵、黃彧思基於公務員登載不實之犯意，在簽呈中虛偽登載不實之公安事件原因，然因「豐采520」建案發生數次坍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調查「豐采520」建案公共危險事故原因時，被告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黃淑美、李明強、劉進乾基於業務登載不實文書、教唆偽證之犯意，由被告劉進乾、胡坤銘基於偽證之犯意，在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傳喚作證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為虛偽證述，並提出登載不實之工程日報表及虛偽簽立之契約，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持原審法院核發之搜索票搜索時，扣得被告江良淵來源不明之現金共新臺幣1,483萬5,000元等情，就前述⒈違反建築術成規及違法復工部分，認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劉進乾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建築法第93條違法復工等罪嫌；陳至忠、洪建興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罪嫌；⒉違法復工圖利部分，認楊文科、江良淵、黃彧思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違背法令圖私人不法利益罪嫌；江良淵、黃彧思另涉犯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不實罪嫌；⒊規避調查偽證案部分，認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黃淑美、李明強、劉進乾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刑法第29條、刑法第168條之教唆偽證等罪嫌；劉進乾、胡坤銘尚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⒋財產來源不明部分，認江良淵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之1第1款之公務員財產來源不明罪嫌。
三、對照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之犯罪事實與卷證，可知：
　⑴本訴案件起訴之被告除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3人外，另有被告楊文科、江良淵、黃彧思、劉進乾、黃淑美、李明強、陳至忠、洪建興、胡坤銘等9人；追加起訴案件之被告陳啟仁、陳冠宏，則非本訴案件之被告。
　⑵本訴案件起訴犯罪事實包括：違反建築術成規及違法復工、違法復工圖利部分、規避調查偽證案部分、財產來源不明部分，所涉被告各有不同，其等參與犯罪事實情節亦各有差異。追加起訴案所涉之「浩瀚一品」建案，非本訴案件起訴之犯罪事實，故非「數人共犯本案起訴書所載之一罪或數罪」之情形，而係劉樹居等5人另犯其他繁雜之罪。
　⑶細繹本訴起訴書、追加起訴書所載之證據方法暨所附卷證，均數量眾多且內容繁雜，欠缺證據共通性。
　⑷本訴案件被告12人，被訴之犯罪事實繁多，各該被告或有坦承、或有一部否認、或有全部否認犯罪事實，答辯方向亦不盡相同，待證事實及證據眾多，案情可謂十分繁雜。本訴案件自繫屬原審法院起，原審法院已自113年9月18日至114年6月20日密集進行18次準備程序，確認楊文科等12人之答辯方向、證據能力意見、證據調查聲請、爭執及不爭執事項、排定審理計畫等各程序事項；另於114年2月18日至同年6月20日，進行準備程序共6次，進行勘驗證人、被告之偵訊錄影光碟；且排定自114年8月6日至115年3月11日進行24個審理期日之審理計畫，迄至114年10月15日止，合計已進行12次審理程序，逐一進行傳喚鑑定人、證人之證據調查程序，以就「豐采520」建案之施工工法、建案圖說、地質情況、所涉之建築成規、鑑定結果等細節逐一釐清，因該等證述涉及土木工程專業，要全盤掌握與釐清，本已有相當難度。追加起訴案件之「浩瀚一品」建案，既與本訴案件之「豐采520」為不同建案，承攬該案之建築師事務所、結構技師與本訴案件不同；兩案之建築圖說、建築施工工法、建築施作情況亦完全相異，若一併審理，難免造成混淆失焦之情形。
四、經綜合審酌上情，足認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各有獨立之重要程序及實體事項待確認及釐清，倘將犯罪事實範圍完全不同、證據欠缺共通性之本訴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合併於同一審判程序，須另外耗費相當之勞力、時間、費用就追加起訴案件為審理，必將導致本訴案件訴訟延宕，嚴重拖延審理及裁判所需之合理時程，而損及本訴及追加起訴案件被告受妥速審判之訴訟上權利；且在同一訴訟程序進行中，混雜調查不同犯罪時期、不同涉案被告之兩個建案，亦難以避免將使審理過程混淆失焦，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無從獲得訴訟經濟之效益，而與追加起訴之制度設計本旨明顯相違。
肆、本院之判斷：
一、原審同上認定，而以檢察官本件追加起訴與追加起訴制度設計本旨並不適合，難認合法，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核無違誤。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
㈠、觀諸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之犯罪事實，其犯罪手法、犯罪過程、犯罪結果均雷同，且主導之行為人（即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均相同，僅受命執行偷工減料行為人略有不同。檢察官前在本訴案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浩瀚一品坍塌復工程序」部分，已載明「浩瀚一品」於104年10月24、26日因擋土措施未按圖施工發生連續3次坍塌意外；此次在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亦載明「豐采520」建案於96年間即委由無技師資格之陳昇元擅自設計、施工過程，足認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係事實交錯、證人、證據相共通，而有合併審判之必要，且追加起訴形式上並無違法，亦無「嚴重違反」追加起訴制度本旨情事。
㈡、本訴案件之主要事實及爭點係劉樹居、邱崇喆就「豐采520」是否無依結構外審通過圖面施作擋土設施之主觀犯意；與追加起訴案劉樹居、邱崇喆就「浩瀚一品」是否無依結構外審通過圖面施作擋土設施之主觀犯意相同，如二案審理法院不同，就劉樹居、邱崇喆是否涉有公共危險犯行，不無判決歧異可能。劉樹居、邱崇喆於本訴案件準備程序時已聲請傳喚盧永吉作證，於追加起訴案件亦有再行傳喚盧永吉作證之必要，如由不同法院傳喚證人盧永吉作證，為重複調查，徒費司法資源。另本訴案件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92、追加起訴案證據清單編號22均將「浩瀚一品」設計圖面、坍塌情形等相關證據資料列為證據，可見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就有證據資料共通情形，如合併審理，有助同時調查多數被告涉案情形。
㈢、本訴案件雖因案情繁雜而已進行或已排定多次準備程序，然追加起訴案中陳啟仁已自白犯行，而相關建築圖說、建築施工工法、建築施作情況均已由本訴案件審理完竣，其餘被告於偵查中亦未見爭執，且重要證人盧永吉亦已於本訴案件傳喚，是追加起訴案件至多僅需就陳啟仁以外被告有無公共危險之犯意聯絡加以調查審認即可，如合併審理可節約整體司法資源，避免裁判歧異，有助真實發現，尚無嚴重延宕本案訴訟情事。原審遽為不受理判決，難認妥適，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裁判云云。
三、惟查，本訴案件被告12人就所涉犯行各有不同，各自陳述亦多有歧異，答辯方向亦不盡相同，原審就此已進行多次準備程序，勘驗證人、被告之偵訊錄影光碟，並排定自114年8月6日至115年3月11日進行24個審理期日之審理計畫，已如前述，足認本訴案件案情龐雜。上訴意旨所指「浩瀚一品」設計圖面、坍塌情形等相關證據資料部分，縱有證據共通情形，然該證據占本訴案件整體應調查證據之比例甚為低微。況且，即便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均有傳喚盧永吉為證人之必要，然就「豐采520」、「浩瀚一品」兩個完全不同建案，各行為人間如何達成犯罪之合意、各自為何犯行之分擔、各工程涉及之施工工法、建案圖說、地質情況、建築成規、鑑定結果等，顯係完全不同的待證事實，自難單以兩案均有傳喚證人盧永吉之必要，即認有證據共通之情形。又本訴案件或追加起訴案既係不同之犯罪事實，劉樹居、邱崇喆於本訴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若均成立犯罪，亦屬數罪併罰關係。就劉樹居、邱崇喆是否涉有起訴或追加起訴之公共危險犯行，本應由檢察官提出事證逐一舉證證明，並非在任一建案經證明有主觀犯意，則在另一建案即可率予推認其等亦存有主觀犯意，故上訴意旨執前詞認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若分由不同法官承辦，將致判決歧異乙節，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檢察官追加起訴程序違背法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之規定，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上訴，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陳昭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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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

年度易字第513號，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

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229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追加起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樹居係豐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浩瀚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各簡稱豐邑建設公司、浩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綜理前開公司及所屬集團子公司頌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頌恩公司）等公司(下合稱豐邑機構)所有業務；被告邱崇喆係豐邑建設公司總經理；被告盧永吉、陳啟仁分別為頌恩公司之副總經理、協理；被告陳冠宏為頌恩公司「浩瀚一品」建案之工地主任（該建案位於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H16基地）；陳昇元（業經原審法院以105年度易字第518號判決有罪確定）係大工地錨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大工地錨公司）實際負責人。邱崇喆因與陳昇元曾有業務往來，自90年間起引薦無技師資格之陳昇元協助豐邑機構有關建案擋土設施之設計及施工業務。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明知應依經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發包施作，然陸續於95年至101年興建豐邑機構相關建案時，均擅自以陳昇元所設計之擋土設施取代該等建案業經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並發包施作；並於豐邑機構興建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即「豐采520」建案)時，推由陳啟仁委託陳昇元設計取代520建案經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陳昇元遂以所設計之地錨及18.5公尺之H型鋼擋土樁取代原設計之擋土樁，並經劉樹居所主持、邱崇喆參與之豐邑機構採購發包會議同意並發包施工，豐采520建案於97年4月2日開工，至98年間僅完成北向、西向部分H型鋼擋土樁施作後，因發生金融風暴及經濟不景氣而停工（上開部分雖違背建築術成規，因尚未生公共危險，不在起訴範圍）。

二、豐邑機構興建浩瀚一品及坍塌過程：

　　浩瀚公司於100年間委請趙英傑建築師事務所設計「浩瀚一品」建案，承造人為頌恩公司，趙英傑建築師事務所將該建案之結構設計委託夏沛禹結構技師設計，就基地開挖及支撐擋土(開挖深度18.4公尺)，計畫於該建案建物周邊環形施打深度24公尺之H型鋼(尺寸：H350X350X12X19，間距：80公分)擋土樁及如追加起訴書附表4所示之地錨擋土，嗣劉樹居、邱崇喆使趙英傑建築師於103年6月16日辦理浩瀚一品變更設計（開挖深度變更為19.4公尺），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陳啟仁明知夏沛禹所設計如追加起訴書附表4之上開擋土設計，業經結構外審通過，不得擅自變更，竟共同基於違背建築術成規之犯意聯絡，循豐邑機構施作擋土設施前例，在夏沛禹辦理結構變更設計並經外審通過前，未經夏沛禹同意，擅自推由陳啟仁於104年1月間委託陳昇元（另案已判決確定）為「浩瀚一品」基礎開挖為擋土設計，並將開挖深度擅自修改為預定變更之19.4公尺，陳昇元於設計時未依地質鑽探及試驗工程地基調查報告書之土壤參數、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地錨設計與施工準則及解說規範地錨擋土設施規定為設計，而係自行估算土壤參數，致其所設計之22.5公尺H型鋼擋土樁(尺寸：H300X300X10X15)之尺寸、長度均較原結構設計小，壁體貫入深度僅3.1公尺，不符合地質鑽探及試驗工程地基調查報告書建議貫入深度5公尺以上之要求，且所設計如附表5所示之地錨支撐之錨長未達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地錨設計與施工準則及解說所規範自由段長度應在4公尺以上且須深入超過設定破壞面、錨碇段原則上介於3至10公尺之規定，陳昇元完成前開設計後經陳啟仁、盧永吉檢具圖說送交豐邑機構採購發包會議討論，劉樹居、邱崇喆均明知簽證結構技師尚未辦理結構變更設計，更未經結構外審審查，本案建築執照亦尚未完成變更，除不應擅自修改結構技師原始擋土設計外，亦應待建築執照變更設計完成後依修正通過之擋土設計再行發包施工，未經結構技師同意即擅自修改擋土設計，進而可能導致擋土失效而有坍塌風險，竟仍基於與陳啟仁、盧永吉及陳昇元共同違背建築術成規之犯意聯絡，同意將「浩瀚一品」擋土工程部分逕以陳昇元所設計之擋土措施取代，頌恩公司遂將陳昇元設計之H型鋼樁於104年2月17日發包予不知情之采辰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采辰公司）施作，並將其中地錨工程發包與陳昇元所屬之大工地錨公司施作，頌恩公司遂於104年3月4日與大工地錨公司簽訂工程合約書，後建築師辦理變更設計過程中又將開挖深度修改為18.6公尺，陳啟仁獲知後通知陳昇元，陳昇元遂於104年5月4日再將擋土設計之H型鋼樁長度縮短為20.7公尺並調整地錨設計（調整地錨位置及預力如附表5，地錨長度不變），「浩瀚一品」工地主任陳冠宏明知應依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圖說施作，仍基於與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陳啟仁及陳昇元共同違背建築術成規之犯意聯絡，於104年5月1日起以陳昇元設計之圖面施作上開工地基礎開挖及擋土設施，采辰公司則依指示施作如起訴書附表6編號3之H型鋼樁，後大工地錨公司於104年7月14日至104年10月12日間施作如起訴書附表5所示3層地錨支撐，同期間豐邑建設公司規劃設計處協理趙家明要求夏沛禹為該建案辦理結構外審之變更設計審查，夏沛禹因此於104年10月7日前往工地勘查時發覺現場未依其設計之圖說施作地錨，提醒陳啟仁恐有危險，然陳啟仁不為所動稱：「已經做過很多都沒有問題」等語，夏沛禹於104年10月15日參加該建案結構外審變更設計審查時，再經審查委員提醒工地可能危險後趕抵工地，並以該工地有坍塌危險為由，要求應按圖施工並再加做一層地錨以避免坍塌，然陳啟仁、陳昇元、陳冠宏竟仍承前開犯意聯絡予以拒絕，仍依陳昇元設計之圖面繼續施工，後該工地果於104年10月24日16時50分許因擋土措施失效（地錨鬆脫、H型鋼擋土支撐倒塌）致工地東向空地之擋土發生崩塌（長度20公尺、寬度10公尺）；當日20時30分許，工地北向臨勝利十一路再次發生崩塌（長度50公尺、寬度10公尺）；104年10月26日21時許，工地東側臨莊敬北路又發生崩塌（長度35公尺、寬度10公尺），使工地附近空地、勝利十一路路面及莊敬北路人行步道崩壞，致生公共危險。因認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陳啟仁、陳冠宏（下稱劉樹居等5人）均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罪嫌。

三、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前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該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4044號、15680、16282、19928、21065號、113年度偵字第1087號起訴，現由原審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382號案件審理中（下稱本訴案件），劉樹居等5人所犯上開犯行，與本訴案件為相牽連之案件，為此追加起訴等語。

貳、按刑事訴訟法第265條雖規定：「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

    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追

    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為之。」自法條形式以觀，檢

    察官祇須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就同法第7條所定相牽連的

    犯罪案件，追加起訴，即為適法（按此規定準用於自訴程序

    ），採便宜主義，探究其目的，全在於訴訟經濟的考量，藉

    由程序的合併，達到簡捷的效果。基此，於該審最後審判期

    日以前，提出追加起訴書，載明所訴構成犯罪要件相關的人

    、事、時、地、物各情，或於審判期日，當庭以言詞（口頭

    ）敘述上揭事項、載明筆錄，而對於被告的訴訟防禦權（在

    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結構，被告提升為訴訟的主體

    ，控、辯雙方立於平等地位，相互攻防）無礙者，皆無不可

    。所謂訴訟經濟，包含人力、物力、時間、空間及各相關有

    形、無形需耗的節省，其中訴訟相關人員重疊、有關資料能

    夠通用、程序一次即足，最為典型。此種追加起訴，雖然附

    麗於原來案件的起訴，性質上猶係獨立的新訴，祇因可與原

    案合併審判，從而獲致訴訟經濟的效益。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3條規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

    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

    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立法意旨在於禁止相關人員

    恣意、濫用權利（力），而有意、無意延宕訴訟的順利審理

    終結。檢察官在案件移審以後，已經變成訴訟當事人的一方

    ，自亦有其適用，同受規範。衡諸實際，案件如何完美切割

    或合併，直接影響其結案速度，間接影響心證形成，而訴訟

    關係的各方立場不同，衝突互斥難免，審判要既妥又速，除

    控方必須確實舉證外，審理範圍不能過於龐雜，亦屬關鍵，

    司法資源利用的分配、支援，更須用心規劃，否則不免淪為

    空談。倘若檢察官的追加起訴，雖然是屬於刑事訴訟法第7

    條所定的相牽連案件，而卻案情繁雜（例如一人另犯其他繁

    雜的數罪；數人共犯其他繁雜的數罪；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

    各別犯繁雜的罪），對於先前提起的本案順利、迅速、妥善

    審結，客觀上顯然會有影響，並有害於被告訴訟防禦權（含

    律師倚賴權）的行使者，第一審法院自可不受檢察官恣意、

    濫權所拘束。遇此情形，受理不當追加起訴的法院，當然可

    以控方的追加起訴，不適合制度設計本旨為由，依同法第30

    3條第1款關於「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的禁制規範，就追加

    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實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

    揭示的誡命（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意旨參照

    ）。

參、經查：　　

一、本訴案件係於113年7月23日即繫屬原審法院，尚未言詞辯論

    終結，追加起訴案件則於114年4月15日繫屬原審法院，此經

    本院調閱本訴案件之電子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原審114年度

    易字第513號卷第5頁之收文戳章、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憑。又上開兩案被告均有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3人，

    形式上固符合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要件。

二、惟觀諸本訴案件起訴事實為：被告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劉進乾、陳至忠及洪建興等人基於違背建築術成規、業務登載不實之犯意聯絡，將已通過結構外審審查通過之「豐采520」建案擅自變更設計、偷工減料，影響「豐采520」建案基地及其周邊道路、建築物安全，導致「豐采520」建案及周遭道路於111年至112年間5次坍塌，因此新竹縣政府自111年6月至112年5月數次命該建案停工，然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劉進乾仍基於違法復工之犯意繼續進行吊裝柱體、大樑、鋼構、向下開挖土方等施工行為，而時任新竹縣政府工務處處長之被告江良淵、工務處建管科路工之被告黃彧思明知「豐采520」建案已有違背停工命令違法施工情形，仍基於圖利之犯意，未予制止而默許「豐采520」建案繼續違法施工，而時任新竹縣政府縣長之被告楊文科則在「豐采520」建案發生第1、2、3次坍塌，尚未查悉坍塌原因前，基於圖利之犯意，同意「豐采520」建案復工，並由江良淵、黃彧思基於公務員登載不實之犯意，在簽呈中虛偽登載不實之公安事件原因，然因「豐采520」建案發生數次坍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調查「豐采520」建案公共危險事故原因時，被告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黃淑美、李明強、劉進乾基於業務登載不實文書、教唆偽證之犯意，由被告劉進乾、胡坤銘基於偽證之犯意，在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傳喚作證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為虛偽證述，並提出登載不實之工程日報表及虛偽簽立之契約，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持原審法院核發之搜索票搜索時，扣得被告江良淵來源不明之現金共新臺幣1,483萬5,000元等情，就前述⒈違反建築術成規及違法復工部分，認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劉進乾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建築法第93條違法復工等罪嫌；陳至忠、洪建興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罪嫌；⒉違法復工圖利部分，認楊文科、江良淵、黃彧思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違背法令圖私人不法利益罪嫌；江良淵、黃彧思另涉犯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不實罪嫌；⒊規避調查偽證案部分，認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黃淑美、李明強、劉進乾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刑法第29條、刑法第168條之教唆偽證等罪嫌；劉進乾、胡坤銘尚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⒋財產來源不明部分，認江良淵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之1第1款之公務員財產來源不明罪嫌。

三、對照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之犯罪事實與卷證，可知：

　⑴本訴案件起訴之被告除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3人外，另有

    被告楊文科、江良淵、黃彧思、劉進乾、黃淑美、李明強、

    陳至忠、洪建興、胡坤銘等9人；追加起訴案件之被告陳啟

    仁、陳冠宏，則非本訴案件之被告。

　⑵本訴案件起訴犯罪事實包括：違反建築術成規及違法復工、

    違法復工圖利部分、規避調查偽證案部分、財產來源不明部

    分，所涉被告各有不同，其等參與犯罪事實情節亦各有差異

    。追加起訴案所涉之「浩瀚一品」建案，非本訴案件起訴之

    犯罪事實，故非「數人共犯本案起訴書所載之一罪或數罪」

    之情形，而係劉樹居等5人另犯其他繁雜之罪。

　⑶細繹本訴起訴書、追加起訴書所載之證據方法暨所附卷證，

    均數量眾多且內容繁雜，欠缺證據共通性。

　⑷本訴案件被告12人，被訴之犯罪事實繁多，各該被告或有坦

    承、或有一部否認、或有全部否認犯罪事實，答辯方向亦不

    盡相同，待證事實及證據眾多，案情可謂十分繁雜。本訴案

    件自繫屬原審法院起，原審法院已自113年9月18日至114年6

    月20日密集進行18次準備程序，確認楊文科等12人之答辯方

    向、證據能力意見、證據調查聲請、爭執及不爭執事項、排

    定審理計畫等各程序事項；另於114年2月18日至同年6月20

    日，進行準備程序共6次，進行勘驗證人、被告之偵訊錄影

    光碟；且排定自114年8月6日至115年3月11日進行24個審理

    期日之審理計畫，迄至114年10月15日止，合計已進行12次

    審理程序，逐一進行傳喚鑑定人、證人之證據調查程序，以

    就「豐采520」建案之施工工法、建案圖說、地質情況、所

    涉之建築成規、鑑定結果等細節逐一釐清，因該等證述涉及

    土木工程專業，要全盤掌握與釐清，本已有相當難度。追加

    起訴案件之「浩瀚一品」建案，既與本訴案件之「豐采520

    」為不同建案，承攬該案之建築師事務所、結構技師與本訴

    案件不同；兩案之建築圖說、建築施工工法、建築施作情況

    亦完全相異，若一併審理，難免造成混淆失焦之情形。

四、經綜合審酌上情，足認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各有獨立

    之重要程序及實體事項待確認及釐清，倘將犯罪事實範圍完

    全不同、證據欠缺共通性之本訴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合併於

    同一審判程序，須另外耗費相當之勞力、時間、費用就追加

    起訴案件為審理，必將導致本訴案件訴訟延宕，嚴重拖延審

    理及裁判所需之合理時程，而損及本訴及追加起訴案件被告

    受妥速審判之訴訟上權利；且在同一訴訟程序進行中，混雜

    調查不同犯罪時期、不同涉案被告之兩個建案，亦難以避免

    將使審理過程混淆失焦，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無從

    獲得訴訟經濟之效益，而與追加起訴之制度設計本旨明顯相

    違。

肆、本院之判斷：

一、原審同上認定，而以檢察官本件追加起訴與追加起訴制度設

    計本旨並不適合，難認合法，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核無違誤。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

㈠、觀諸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之犯罪事實，其犯罪手法、犯

    罪過程、犯罪結果均雷同，且主導之行為人（即劉樹居、邱

    崇喆、盧永吉）均相同，僅受命執行偷工減料行為人略有不

    同。檢察官前在本訴案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浩瀚一

    品坍塌復工程序」部分，已載明「浩瀚一品」於104年10月2

    4、26日因擋土措施未按圖施工發生連續3次坍塌意外；此次

    在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亦載明「豐采520」建案於96年間

    即委由無技師資格之陳昇元擅自設計、施工過程，足認本訴

    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係事實交錯、證人、證據相共通，而

    有合併審判之必要，且追加起訴形式上並無違法，亦無「嚴

    重違反」追加起訴制度本旨情事。

㈡、本訴案件之主要事實及爭點係劉樹居、邱崇喆就「豐采520」

    是否無依結構外審通過圖面施作擋土設施之主觀犯意；與追

    加起訴案劉樹居、邱崇喆就「浩瀚一品」是否無依結構外審

    通過圖面施作擋土設施之主觀犯意相同，如二案審理法院不

    同，就劉樹居、邱崇喆是否涉有公共危險犯行，不無判決歧

    異可能。劉樹居、邱崇喆於本訴案件準備程序時已聲請傳喚

    盧永吉作證，於追加起訴案件亦有再行傳喚盧永吉作證之必

    要，如由不同法院傳喚證人盧永吉作證，為重複調查，徒費

    司法資源。另本訴案件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92、追加起訴案

    證據清單編號22均將「浩瀚一品」設計圖面、坍塌情形等相

    關證據資料列為證據，可見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就有證

    據資料共通情形，如合併審理，有助同時調查多數被告涉案

    情形。

㈢、本訴案件雖因案情繁雜而已進行或已排定多次準備程序，然

    追加起訴案中陳啟仁已自白犯行，而相關建築圖說、建築施

    工工法、建築施作情況均已由本訴案件審理完竣，其餘被告

    於偵查中亦未見爭執，且重要證人盧永吉亦已於本訴案件傳

    喚，是追加起訴案件至多僅需就陳啟仁以外被告有無公共危

    險之犯意聯絡加以調查審認即可，如合併審理可節約整體司

    法資源，避免裁判歧異，有助真實發現，尚無嚴重延宕本案

    訴訟情事。原審遽為不受理判決，難認妥適，請撤銷原判決

    ，另為適法裁判云云。

三、惟查，本訴案件被告12人就所涉犯行各有不同，各自陳述亦

    多有歧異，答辯方向亦不盡相同，原審就此已進行多次準備

    程序，勘驗證人、被告之偵訊錄影光碟，並排定自114年8月

    6日至115年3月11日進行24個審理期日之審理計畫，已如前

    述，足認本訴案件案情龐雜。上訴意旨所指「浩瀚一品」設

    計圖面、坍塌情形等相關證據資料部分，縱有證據共通情形

    ，然該證據占本訴案件整體應調查證據之比例甚為低微。況

    且，即便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均有傳喚盧永吉為證人之

    必要，然就「豐采520」、「浩瀚一品」兩個完全不同建案

    ，各行為人間如何達成犯罪之合意、各自為何犯行之分擔、

    各工程涉及之施工工法、建案圖說、地質情況、建築成規、

    鑑定結果等，顯係完全不同的待證事實，自難單以兩案均有

    傳喚證人盧永吉之必要，即認有證據共通之情形。又本訴案

    件或追加起訴案既係不同之犯罪事實，劉樹居、邱崇喆於本

    訴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若均成立犯罪，亦屬數罪併罰關係。

    就劉樹居、邱崇喆是否涉有起訴或追加起訴之公共危險犯行

    ，本應由檢察官提出事證逐一舉證證明，並非在任一建案經

    證明有主觀犯意，則在另一建案即可率予推認其等亦存有主

    觀犯意，故上訴意旨執前詞認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若分

    由不同法官承辦，將致判決歧異乙節，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檢察官追加起訴程序違背法律規定，

    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之規定，諭知公訴不

    受理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上訴，難

    認有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陳昭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12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樹居





            邱崇喆





            盧永吉





            陳啟仁





            陳冠宏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年度易字第513號，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2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追加起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樹居係豐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浩瀚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各簡稱豐邑建設公司、浩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綜理前開公司及所屬集團子公司頌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頌恩公司）等公司(下合稱豐邑機構)所有業務；被告邱崇喆係豐邑建設公司總經理；被告盧永吉、陳啟仁分別為頌恩公司之副總經理、協理；被告陳冠宏為頌恩公司「浩瀚一品」建案之工地主任（該建案位於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H16基地）；陳昇元（業經原審法院以105年度易字第518號判決有罪確定）係大工地錨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大工地錨公司）實際負責人。邱崇喆因與陳昇元曾有業務往來，自90年間起引薦無技師資格之陳昇元協助豐邑機構有關建案擋土設施之設計及施工業務。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明知應依經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發包施作，然陸續於95年至101年興建豐邑機構相關建案時，均擅自以陳昇元所設計之擋土設施取代該等建案業經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並發包施作；並於豐邑機構興建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即「豐采520」建案)時，推由陳啟仁委託陳昇元設計取代520建案經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陳昇元遂以所設計之地錨及18.5公尺之H型鋼擋土樁取代原設計之擋土樁，並經劉樹居所主持、邱崇喆參與之豐邑機構採購發包會議同意並發包施工，豐采520建案於97年4月2日開工，至98年間僅完成北向、西向部分H型鋼擋土樁施作後，因發生金融風暴及經濟不景氣而停工（上開部分雖違背建築術成規，因尚未生公共危險，不在起訴範圍）。

二、豐邑機構興建浩瀚一品及坍塌過程：

　　浩瀚公司於100年間委請趙英傑建築師事務所設計「浩瀚一品」建案，承造人為頌恩公司，趙英傑建築師事務所將該建案之結構設計委託夏沛禹結構技師設計，就基地開挖及支撐擋土(開挖深度18.4公尺)，計畫於該建案建物周邊環形施打深度24公尺之H型鋼(尺寸：H350X350X12X19，間距：80公分)擋土樁及如追加起訴書附表4所示之地錨擋土，嗣劉樹居、邱崇喆使趙英傑建築師於103年6月16日辦理浩瀚一品變更設計（開挖深度變更為19.4公尺），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陳啟仁明知夏沛禹所設計如追加起訴書附表4之上開擋土設計，業經結構外審通過，不得擅自變更，竟共同基於違背建築術成規之犯意聯絡，循豐邑機構施作擋土設施前例，在夏沛禹辦理結構變更設計並經外審通過前，未經夏沛禹同意，擅自推由陳啟仁於104年1月間委託陳昇元（另案已判決確定）為「浩瀚一品」基礎開挖為擋土設計，並將開挖深度擅自修改為預定變更之19.4公尺，陳昇元於設計時未依地質鑽探及試驗工程地基調查報告書之土壤參數、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地錨設計與施工準則及解說規範地錨擋土設施規定為設計，而係自行估算土壤參數，致其所設計之22.5公尺H型鋼擋土樁(尺寸：H300X300X10X15)之尺寸、長度均較原結構設計小，壁體貫入深度僅3.1公尺，不符合地質鑽探及試驗工程地基調查報告書建議貫入深度5公尺以上之要求，且所設計如附表5所示之地錨支撐之錨長未達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地錨設計與施工準則及解說所規範自由段長度應在4公尺以上且須深入超過設定破壞面、錨碇段原則上介於3至10公尺之規定，陳昇元完成前開設計後經陳啟仁、盧永吉檢具圖說送交豐邑機構採購發包會議討論，劉樹居、邱崇喆均明知簽證結構技師尚未辦理結構變更設計，更未經結構外審審查，本案建築執照亦尚未完成變更，除不應擅自修改結構技師原始擋土設計外，亦應待建築執照變更設計完成後依修正通過之擋土設計再行發包施工，未經結構技師同意即擅自修改擋土設計，進而可能導致擋土失效而有坍塌風險，竟仍基於與陳啟仁、盧永吉及陳昇元共同違背建築術成規之犯意聯絡，同意將「浩瀚一品」擋土工程部分逕以陳昇元所設計之擋土措施取代，頌恩公司遂將陳昇元設計之H型鋼樁於104年2月17日發包予不知情之采辰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采辰公司）施作，並將其中地錨工程發包與陳昇元所屬之大工地錨公司施作，頌恩公司遂於104年3月4日與大工地錨公司簽訂工程合約書，後建築師辦理變更設計過程中又將開挖深度修改為18.6公尺，陳啟仁獲知後通知陳昇元，陳昇元遂於104年5月4日再將擋土設計之H型鋼樁長度縮短為20.7公尺並調整地錨設計（調整地錨位置及預力如附表5，地錨長度不變），「浩瀚一品」工地主任陳冠宏明知應依結構技師簽證之擋土設計圖說施作，仍基於與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陳啟仁及陳昇元共同違背建築術成規之犯意聯絡，於104年5月1日起以陳昇元設計之圖面施作上開工地基礎開挖及擋土設施，采辰公司則依指示施作如起訴書附表6編號3之H型鋼樁，後大工地錨公司於104年7月14日至104年10月12日間施作如起訴書附表5所示3層地錨支撐，同期間豐邑建設公司規劃設計處協理趙家明要求夏沛禹為該建案辦理結構外審之變更設計審查，夏沛禹因此於104年10月7日前往工地勘查時發覺現場未依其設計之圖說施作地錨，提醒陳啟仁恐有危險，然陳啟仁不為所動稱：「已經做過很多都沒有問題」等語，夏沛禹於104年10月15日參加該建案結構外審變更設計審查時，再經審查委員提醒工地可能危險後趕抵工地，並以該工地有坍塌危險為由，要求應按圖施工並再加做一層地錨以避免坍塌，然陳啟仁、陳昇元、陳冠宏竟仍承前開犯意聯絡予以拒絕，仍依陳昇元設計之圖面繼續施工，後該工地果於104年10月24日16時50分許因擋土措施失效（地錨鬆脫、H型鋼擋土支撐倒塌）致工地東向空地之擋土發生崩塌（長度20公尺、寬度10公尺）；當日20時30分許，工地北向臨勝利十一路再次發生崩塌（長度50公尺、寬度10公尺）；104年10月26日21時許，工地東側臨莊敬北路又發生崩塌（長度35公尺、寬度10公尺），使工地附近空地、勝利十一路路面及莊敬北路人行步道崩壞，致生公共危險。因認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陳啟仁、陳冠宏（下稱劉樹居等5人）均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罪嫌。

三、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前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該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4044號、15680、16282、19928、21065號、113年度偵字第1087號起訴，現由原審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382號案件審理中（下稱本訴案件），劉樹居等5人所犯上開犯行，與本訴案件為相牽連之案件，為此追加起訴等語。

貳、按刑事訴訟法第265條雖規定：「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追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為之。」自法條形式以觀，檢察官祇須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就同法第7條所定相牽連的犯罪案件，追加起訴，即為適法（按此規定準用於自訴程序），採便宜主義，探究其目的，全在於訴訟經濟的考量，藉由程序的合併，達到簡捷的效果。基此，於該審最後審判期日以前，提出追加起訴書，載明所訴構成犯罪要件相關的人、事、時、地、物各情，或於審判期日，當庭以言詞（口頭）敘述上揭事項、載明筆錄，而對於被告的訴訟防禦權（在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結構，被告提升為訴訟的主體，控、辯雙方立於平等地位，相互攻防）無礙者，皆無不可。所謂訴訟經濟，包含人力、物力、時間、空間及各相關有形、無形需耗的節省，其中訴訟相關人員重疊、有關資料能夠通用、程序一次即足，最為典型。此種追加起訴，雖然附麗於原來案件的起訴，性質上猶係獨立的新訴，祇因可與原案合併審判，從而獲致訴訟經濟的效益。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立法意旨在於禁止相關人員恣意、濫用權利（力），而有意、無意延宕訴訟的順利審理終結。檢察官在案件移審以後，已經變成訴訟當事人的一方，自亦有其適用，同受規範。衡諸實際，案件如何完美切割或合併，直接影響其結案速度，間接影響心證形成，而訴訟關係的各方立場不同，衝突互斥難免，審判要既妥又速，除控方必須確實舉證外，審理範圍不能過於龐雜，亦屬關鍵，司法資源利用的分配、支援，更須用心規劃，否則不免淪為空談。倘若檢察官的追加起訴，雖然是屬於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定的相牽連案件，而卻案情繁雜（例如一人另犯其他繁雜的數罪；數人共犯其他繁雜的數罪；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繁雜的罪），對於先前提起的本案順利、迅速、妥善審結，客觀上顯然會有影響，並有害於被告訴訟防禦權（含律師倚賴權）的行使者，第一審法院自可不受檢察官恣意、濫權所拘束。遇此情形，受理不當追加起訴的法院，當然可以控方的追加起訴，不適合制度設計本旨為由，依同法第303條第1款關於「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的禁制規範，就追加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實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揭示的誡命（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經查：　　

一、本訴案件係於113年7月23日即繫屬原審法院，尚未言詞辯論終結，追加起訴案件則於114年4月15日繫屬原審法院，此經本院調閱本訴案件之電子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原審114年度易字第513號卷第5頁之收文戳章、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又上開兩案被告均有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3人，形式上固符合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要件。

二、惟觀諸本訴案件起訴事實為：被告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劉進乾、陳至忠及洪建興等人基於違背建築術成規、業務登載不實之犯意聯絡，將已通過結構外審審查通過之「豐采520」建案擅自變更設計、偷工減料，影響「豐采520」建案基地及其周邊道路、建築物安全，導致「豐采520」建案及周遭道路於111年至112年間5次坍塌，因此新竹縣政府自111年6月至112年5月數次命該建案停工，然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劉進乾仍基於違法復工之犯意繼續進行吊裝柱體、大樑、鋼構、向下開挖土方等施工行為，而時任新竹縣政府工務處處長之被告江良淵、工務處建管科路工之被告黃彧思明知「豐采520」建案已有違背停工命令違法施工情形，仍基於圖利之犯意，未予制止而默許「豐采520」建案繼續違法施工，而時任新竹縣政府縣長之被告楊文科則在「豐采520」建案發生第1、2、3次坍塌，尚未查悉坍塌原因前，基於圖利之犯意，同意「豐采520」建案復工，並由江良淵、黃彧思基於公務員登載不實之犯意，在簽呈中虛偽登載不實之公安事件原因，然因「豐采520」建案發生數次坍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調查「豐采520」建案公共危險事故原因時，被告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黃淑美、李明強、劉進乾基於業務登載不實文書、教唆偽證之犯意，由被告劉進乾、胡坤銘基於偽證之犯意，在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傳喚作證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為虛偽證述，並提出登載不實之工程日報表及虛偽簽立之契約，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持原審法院核發之搜索票搜索時，扣得被告江良淵來源不明之現金共新臺幣1,483萬5,000元等情，就前述⒈違反建築術成規及違法復工部分，認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劉進乾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建築法第93條違法復工等罪嫌；陳至忠、洪建興涉犯刑法第193條之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罪嫌；⒉違法復工圖利部分，認楊文科、江良淵、黃彧思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違背法令圖私人不法利益罪嫌；江良淵、黃彧思另涉犯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不實罪嫌；⒊規避調查偽證案部分，認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黃淑美、李明強、劉進乾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行使業務登載不實文書、刑法第29條、刑法第168條之教唆偽證等罪嫌；劉進乾、胡坤銘尚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⒋財產來源不明部分，認江良淵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之1第1款之公務員財產來源不明罪嫌。

三、對照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之犯罪事實與卷證，可知：

　⑴本訴案件起訴之被告除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3人外，另有被告楊文科、江良淵、黃彧思、劉進乾、黃淑美、李明強、陳至忠、洪建興、胡坤銘等9人；追加起訴案件之被告陳啟仁、陳冠宏，則非本訴案件之被告。

　⑵本訴案件起訴犯罪事實包括：違反建築術成規及違法復工、違法復工圖利部分、規避調查偽證案部分、財產來源不明部分，所涉被告各有不同，其等參與犯罪事實情節亦各有差異。追加起訴案所涉之「浩瀚一品」建案，非本訴案件起訴之犯罪事實，故非「數人共犯本案起訴書所載之一罪或數罪」之情形，而係劉樹居等5人另犯其他繁雜之罪。

　⑶細繹本訴起訴書、追加起訴書所載之證據方法暨所附卷證，均數量眾多且內容繁雜，欠缺證據共通性。

　⑷本訴案件被告12人，被訴之犯罪事實繁多，各該被告或有坦承、或有一部否認、或有全部否認犯罪事實，答辯方向亦不盡相同，待證事實及證據眾多，案情可謂十分繁雜。本訴案件自繫屬原審法院起，原審法院已自113年9月18日至114年6月20日密集進行18次準備程序，確認楊文科等12人之答辯方向、證據能力意見、證據調查聲請、爭執及不爭執事項、排定審理計畫等各程序事項；另於114年2月18日至同年6月20日，進行準備程序共6次，進行勘驗證人、被告之偵訊錄影光碟；且排定自114年8月6日至115年3月11日進行24個審理期日之審理計畫，迄至114年10月15日止，合計已進行12次審理程序，逐一進行傳喚鑑定人、證人之證據調查程序，以就「豐采520」建案之施工工法、建案圖說、地質情況、所涉之建築成規、鑑定結果等細節逐一釐清，因該等證述涉及土木工程專業，要全盤掌握與釐清，本已有相當難度。追加起訴案件之「浩瀚一品」建案，既與本訴案件之「豐采520」為不同建案，承攬該案之建築師事務所、結構技師與本訴案件不同；兩案之建築圖說、建築施工工法、建築施作情況亦完全相異，若一併審理，難免造成混淆失焦之情形。

四、經綜合審酌上情，足認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各有獨立之重要程序及實體事項待確認及釐清，倘將犯罪事實範圍完全不同、證據欠缺共通性之本訴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合併於同一審判程序，須另外耗費相當之勞力、時間、費用就追加起訴案件為審理，必將導致本訴案件訴訟延宕，嚴重拖延審理及裁判所需之合理時程，而損及本訴及追加起訴案件被告受妥速審判之訴訟上權利；且在同一訴訟程序進行中，混雜調查不同犯罪時期、不同涉案被告之兩個建案，亦難以避免將使審理過程混淆失焦，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無從獲得訴訟經濟之效益，而與追加起訴之制度設計本旨明顯相違。

肆、本院之判斷：

一、原審同上認定，而以檢察官本件追加起訴與追加起訴制度設計本旨並不適合，難認合法，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核無違誤。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

㈠、觀諸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之犯罪事實，其犯罪手法、犯罪過程、犯罪結果均雷同，且主導之行為人（即劉樹居、邱崇喆、盧永吉）均相同，僅受命執行偷工減料行為人略有不同。檢察官前在本訴案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浩瀚一品坍塌復工程序」部分，已載明「浩瀚一品」於104年10月24、26日因擋土措施未按圖施工發生連續3次坍塌意外；此次在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亦載明「豐采520」建案於96年間即委由無技師資格之陳昇元擅自設計、施工過程，足認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係事實交錯、證人、證據相共通，而有合併審判之必要，且追加起訴形式上並無違法，亦無「嚴重違反」追加起訴制度本旨情事。

㈡、本訴案件之主要事實及爭點係劉樹居、邱崇喆就「豐采520」是否無依結構外審通過圖面施作擋土設施之主觀犯意；與追加起訴案劉樹居、邱崇喆就「浩瀚一品」是否無依結構外審通過圖面施作擋土設施之主觀犯意相同，如二案審理法院不同，就劉樹居、邱崇喆是否涉有公共危險犯行，不無判決歧異可能。劉樹居、邱崇喆於本訴案件準備程序時已聲請傳喚盧永吉作證，於追加起訴案件亦有再行傳喚盧永吉作證之必要，如由不同法院傳喚證人盧永吉作證，為重複調查，徒費司法資源。另本訴案件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92、追加起訴案證據清單編號22均將「浩瀚一品」設計圖面、坍塌情形等相關證據資料列為證據，可見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就有證據資料共通情形，如合併審理，有助同時調查多數被告涉案情形。

㈢、本訴案件雖因案情繁雜而已進行或已排定多次準備程序，然追加起訴案中陳啟仁已自白犯行，而相關建築圖說、建築施工工法、建築施作情況均已由本訴案件審理完竣，其餘被告於偵查中亦未見爭執，且重要證人盧永吉亦已於本訴案件傳喚，是追加起訴案件至多僅需就陳啟仁以外被告有無公共危險之犯意聯絡加以調查審認即可，如合併審理可節約整體司法資源，避免裁判歧異，有助真實發現，尚無嚴重延宕本案訴訟情事。原審遽為不受理判決，難認妥適，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裁判云云。

三、惟查，本訴案件被告12人就所涉犯行各有不同，各自陳述亦多有歧異，答辯方向亦不盡相同，原審就此已進行多次準備程序，勘驗證人、被告之偵訊錄影光碟，並排定自114年8月6日至115年3月11日進行24個審理期日之審理計畫，已如前述，足認本訴案件案情龐雜。上訴意旨所指「浩瀚一品」設計圖面、坍塌情形等相關證據資料部分，縱有證據共通情形，然該證據占本訴案件整體應調查證據之比例甚為低微。況且，即便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均有傳喚盧永吉為證人之必要，然就「豐采520」、「浩瀚一品」兩個完全不同建案，各行為人間如何達成犯罪之合意、各自為何犯行之分擔、各工程涉及之施工工法、建案圖說、地質情況、建築成規、鑑定結果等，顯係完全不同的待證事實，自難單以兩案均有傳喚證人盧永吉之必要，即認有證據共通之情形。又本訴案件或追加起訴案既係不同之犯罪事實，劉樹居、邱崇喆於本訴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若均成立犯罪，亦屬數罪併罰關係。就劉樹居、邱崇喆是否涉有起訴或追加起訴之公共危險犯行，本應由檢察官提出事證逐一舉證證明，並非在任一建案經證明有主觀犯意，則在另一建案即可率予推認其等亦存有主觀犯意，故上訴意旨執前詞認本訴案件與追加起訴案件若分由不同法官承辦，將致判決歧異乙節，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檢察官追加起訴程序違背法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之規定，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上訴，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陳昭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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